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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空气质量
上午： 轻度污染
下午： 良至轻度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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晨报讯 市商务委介绍，为进一步做好本市
汽车以旧换新工作，在《上海市加力支持汽车以
旧换新补贴政策实施细则（新能源）》（沪发改
规范〔2024〕10 号）、《上海市加力支持汽车以
旧换新补贴政策实施细则（燃油车）》（沪商规
〔2024〕14 号）的基础上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
了《上海市进一步加力支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
政策实施细则》。
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 (含当日，下同)至

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个人消费者购买 5万元以
上（含）（以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》上载明的
金额为准）纯电动小客车新车，注册使用性质为
非营运，且在规定期限内在本市转让（不含变更
登记）本人名下在外省市登记的非营业性小客
车，本市给予个人消费者一次性 1.5 万元购车补
贴。

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
日，个人消费者购买 5万元以上（含）（以《机动
车销售统一发票》上载明的金额为准）国六 b
排放标准的燃油小客车新车，注册使用性质为非
营运的，且在规定期限内，在本市转让（不含变
更登记）本人名下在外省市登记的国五及以下
排放标准非营业性燃油小客车，本市给予个人消
费者一次性 1.2 万元购车补贴。
每名补贴申请人、每辆外牌旧车、每辆新车

均只能申领一次本实施细则明确的相关补贴。
转让车辆是指个人消费者本人名下的符合

规定的非营业性小客车所有权发生转移（不含
变更登记），取得有效的《二手车销售统一发
票》并完成转让登记手续，《二手车销售统一发
票》开具和转让登记手续须在本市完成。
新购车辆是指个人消费者购买纳入《道路

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或国家其他相
关车型目录的纯电动小客车新车或符合国六 b
排放标准的燃油小客车新车，取得本市汽车销售
机构开具的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》，并在公安
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手续，取
得有效的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和《机动车行驶
证》，注册使用性质为非营运的。
本次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对象为车辆产权的

个人消费者，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个人消费者信用状况良好，在本市公

共信用信息平台无相关失信记录。
（二）个人消费者转让名下的外牌旧车，且

该旧车未申请享受过本市其他汽车补贴政策。
（三）个人消费者在本市转让名下的外牌旧

车并完成转让登记手续，交易日期以《二手车销
售统一发票》上载明的开票日期为准，转让日期

以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上载明的转移登记日期为
准，上述日期均应当介于 2024 年 11 月 1 日至
2024 年 12月 31 日之间。
（四）个人消费者购买新车并完成注册登记

手续，购买日期以本市汽车销售机构开具的《机
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》载明的开票日期为准，注册
登记日期以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上载明的注册登
记日期为准，上述日期均应当介于 2024 年 11
月 1日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之间。
本实施细则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，

有效期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。个人消费者申请
本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，有其他情形的，仍参照
《上海市加力支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实施
细则（新能源）》（沪发改规范〔2024〕10 号）、
《上海市加力支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实施
细则（燃油车）》（沪商规〔2024〕14 号）执行。

上海置换新车补贴扩围，便利外牌车辆置换更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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